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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适用申请“展览项目”，包括新办展、扩大规模展览、大型展览、展会国际化发展项目、境外办展、展会绿色发展项目]

2026年广州市加快会展业发展资助项目申请表	

申报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报日期：     年    月    日
	单位
名称
	

	单位
性质
	国有控股□   集体□   民营□  股份制□  中外合资□  其他□（请注明：          ）

	单位
地址
	

	联系人
	
	办公电话
	
	传真电话
	

	
	
	手   机
	
	电子邮箱
	

	申报
单位
	成立时间
	
	邮政编码
	
	法人电话
	

	
	主营范围
	
	公司地址
	

	
	注册资本
（万元）
	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	（未三证合一提供工商登记号）

	
	企业上年度完税总额（万元）
	（不计个人所得税）
	银行账户名称
	

	
	开户银行
	
	开户银行账号
	

	项目
名称
	（须与场地合同一致，并在整本申报材料中前后表述完全一致）

	举办
地点
	（应具体到城市、场馆及展厅等相关区域）

	项目实施时间
	（展会展出日期，不含前期筹备）

	申报类别（请在申报类别栏后空格内打√）
	1.新办展
	
	2.扩大规模展览
	
	3.大型展览
（超3年，5万m2以上）
	

	
	4.展会国际化
	
	5.境外办展项目
	
	6.展会绿色发展
	

	展
会基本情况
	年份
	面积（M2）
	举办届数（届）
	参展商
（人）
	专业采购商（人）
	海外采购商数（人）与占比（%）
	经济效益（万元）

	
	2022
	（须与结算单一致，新办展只填写本届，扩大规模展填写本届与上届）
	
	
	
	
	营业收入：
利润总额：
上缴税收：

	
	2023
	（须与结算单一致，新办展只填写本届，扩大规模展填写本届与上届）
	
	
	
	
	营业收入：
利润总额：
上缴税收：

	
	2024
	（须与结算单一致，新办展只填写本届，扩大规模展填写本届与上届）
	
	
	
	
	营业收入：
利润总额：
上缴税收：

	
	2025
	（须与结算单一致，新办展只填写本届，扩大规模展填写本届与上届）
	
	
	
	
	营业收入：
利润总额：
上缴税收：

	申报项目内容及实施成效
	（项目主办方、协办方、承办方；举办地点，展览面积；与上届对比，增加面积数及百分比；展览内容；境内外参展商、采购商参会情况；同期开展的其它活动情况等）

	申报单位主办或承办大型会展情况
	

	申报单位
曾获荣誉
	

	单位人员情况（人）
	总人数
	
	管理人员
	
	本科以上
	
	其中：会展专业
	

	
本单位承诺对提交的项目申报材料的真实性、有效性、完整性负责，且复印件与原件一致。如隐瞒有关情况或提供任何虚假材料，愿意承担一切法律责任。若获得资金扶持，将严格按照有关规定落实财政资金使用管理工作，保证财政资金专款专用、专账核算，按规定做好财务处理工作，并自觉接受市商务局、市财政局、市审计局等部门对资金使用情况的监督和核查。如有经查证后与本通知政策依据规定相违的，退还所得奖补。




法人代表（签字）： （须亲笔签名）

    年     月   日


注：1. 括弧内浅色字体为填写提示，正式填报时请删除，并将字体颜色调整为黑色。
    2. 奖励或补助金额以最终评审结果为准。



